
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有限公司 

关于延期披露 2015 年年度报告和 2016 年一季报的 

公告 

 

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《关于做好债券发行人 2015 年年度报告披露工

作的通知》的要求，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应

于 2016 年 4 月 30 日前披露 2015 年度的年度报告和审计报告，截至目前，公司

2015 年年度财务审计工作尚未结束，为了做好 2015 年年度报告和 2016 年一季

报的披露工作，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，故延迟 2015 年年度报告和 2016 年一季报

披露时间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前。 

由此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！ 

特此公告。 

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





